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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九課 
第六章 信徒的爭訟 (六 1～六 20) 

 
前面一章使徒已經對付了教會裏面不道德的事，指出為了教會的

見證和教導的著想，教會必需要施行管教。接著在本章論到教會裏面
的分爭，如今帶到外邦人的法庭上，這是保羅要對付的。第六章的第
一節到第十一節是有關弟兄彼此告狀的這些事情；第十二到～二十節
是講到基督徒的生活和自由。 

 
一、弟兄彼此告狀 (6:1～11) 
    第五章的末了說教會有權要審斷，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呢，審
判教內的人豈不是我們應當作的嗎？而第六章也是講審斷，我們要審
斷，可是呢在第四章的第五節說：「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
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 
 
另外，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節也說， 
「1『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2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
怎樣被論斷」。好像很多地方的教導都是不要論斷，不要審斷，可是
保羅在這裏卻教導我們要論斷，要審斷，似乎互相矛盾。所以這裏先
要把這個觀念說明一下: 
 
    第一，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七章第一，第二節那裏講「不要論斷」
是講法利賽人，七章的第三節到第五節說「3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
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4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的
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5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
己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為自己眼中有樑木，卻去看別人眼中的刺，耶穌說先把樑木去掉，
然後呢，你才能看清楚別人的刺，所以是教導我們不要有「法利賽人
式的論斷」，就是自己有樑木，而還要去論斷別人的刺。 
 
    第二，是不要論斷那些為主工作的人，因為在哥林多前書四章第
五節那裏說「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
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因為保羅在第四章是講，亞波羅、保羅、磯法這些人，他們是神的工
人、神的工作，神負責任。 
 
 1. 教會審斷倫理道德問題 (1 節) 
    但對於倫理道德的方面，保羅說教會有權審斷，而且一定要審
斷，不審斷是我們失職了。第六章開始就提到教會裏面有兩個人去告
狀，而且告到法院裏面去。 
 

第一節說：「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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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我們立刻就看出保羅語氣的驚訝，他好
像是沒有辦法瞭解他們所作所為，因為教會是一個愛的團體，應該是
彼此相愛，可是他們反而彼此相爭、相告，這豈不是羞辱了主名嗎？  

 
在第一節中間「不義的人」是指什麼樣的人呢？在第四節說：「既

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麼？」
什麼又是「教會所輕看的人」呢？我想最好的解釋就是在第六節裏「你
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所以「不義的
人」、「教會所輕看的人」都是指不信主的人。「不義的人」不是說社
會上這些法官都是惡人，都是不義；「不義」乃是說在神的面前他們
沒有被算為義，不是說他們都是惡人的意思。所以沒有被神算為義的
人就是不信的人，就是不義的人。那什麼叫作教會所輕看的人呢，並
不是說教會裏面那些比較年輕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比較沒有學問的人,
被人輕看，因為保羅明明的說我們是一個身體，不可以輕看任何一個
人，所以這裏輕看的意思，也是指外面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法官。 

 
那我們也要注意六章四節這裏為什麼要說要「派」？「派」是派

教會所輕看的人，我們怎麼有權去派法官呢？這個派的意思是「使之
審斷」的意思。這一段是說，我們怎麼使這些教會所輕看的人來審斷
我們呢？那麼可能我們會說，保羅為什麼輕看這些外邦人的法官，假
如我們從上下文來看的話，我們就能夠明白。 
 
 2. 在外人面前爭訟非必要 (2-11 節) 
    在第二節到第十節是在指出在外人面前爭訟是沒有必要的，而且
在這裏重覆了三次說「豈不知」： 
第二節說「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 
第三節說：「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 
第九節說：「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 
可見，哥林多的信徒除了自誇知識外，顯然連最基本的道理他們也不
知道。所謂「審判世界」就是主親自再來的時候，要在地上審判列國
（參太 19:28；路 22:30），然後親自設立祂自己的國度，那個時候信
徒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來掌權（參啟 2:26-27；提後 2;12），作王的行
動之一就是審判,主最終審判世人的時候,祂要與蒙贖的這些人聯合
起來。因為神已經使我們與基督一同得分了，這「一同得分」的特權
已經帶給我們赦免、平安,而且最終我們要與主一同來審判世界,將來
的事都可以審判,那麼現在這些小事自然是有資格來審判了。 
 
    第三節說：「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這
是上一句話作更廣的應用，因為主有最後的權柄，不只是要管轄我們
人類，也管轄一切受造之物，當然包括眾天使，而祂將與祂所贖的這
些聖徒一同施行審判，因此我們不只要審判人，也要審判天使，這裏
的天使是指犯了罪那些天使或者是不聽命、不守本分的天使。在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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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書二章四節說：「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
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參猶 6），可見聖徒不只要與主一
同審判將來的事，連天使也為我們審判，那麼今生的事當然更有資格
來審判了。 
 
    在第九節保羅提到第三個「豈不知」，他說：「豈不知不義的人不
能承受神的國麼？」這個地方「不義的人」和前面所說的「在不義的
人面前求審」所用的是同一個字就是「adikos」，就是說那些不信主
的人，活在罪惡過犯中，他們都是不能承受神國的人，與永恒的國度
是無分的。從這些經節我們看見，保羅說我們要審判天使，我們將來
在末世的時候要與耶穌一同審判世界，要承受神永恒的國度，所以我
們是非常尊貴的。那些在地上的法官只是審判今天一些事情，所以在
這裏用所輕看的人，意思是說在神永恒計劃中的地位而言，也就是說
這些不信主的 法官，在神永恒計劃中是沒有地位的，所以是教會所
輕看的人。 
 
    第五節裏保羅說：「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嗎？」他們曾
自認是有智慧的，並且以此自高自大，保羅在此諷刺他們說，難道你
們中間找不出一個人能夠審斷，能夠 定奪弟兄們的事嗎？他們向外
人求審，不過 證明他們中間竟然連一個受人敬重的智慧人都沒有，
反映出哥林多教會那種道德水準的低落，信徒生活沒有好的見證，以
及信徒對他們的領袖缺乏了尊敬和信心。 
 

第六節提到他們的雙重錯誤：第一個是「弟兄與弟兄告狀」；第
二是「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可見他們靈性的生活是何等的失敗。
信徒彼此告狀多是源於貪念、自私、仇恨、不能忍讓，是靈性出了問
題，敗在魔鬼的手裏，所以第七節的「大錯」也可以翻譯為「被打敗」
(Completely Defeated)。 

 
    第五節提到他們中間找不到一個人能夠定奪他們的問題，如果真
的找不到，至少還一個選擇，就是第七節所說「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
為什麼不情願喫虧呢？」就是為什麼不肯忍耐、順服？為什麼不情願
被冤枉呢？「情願」乃是經過思攷、評估而作出來的決定，是為主名
的榮耀，而甘願受損失。基督徒在衡量主的利益，屬靈的得失與屬世
的得失之後，知道主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知道屬靈的得失比
屬世的得失更重要，那才會為主而情願吃虧。這個地方也告訴我們必
須先有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有真正的退讓，是否肯為主的緣故而「寧
願吃虧」，也可以攷驗我們是否確信神的應許和祂公義的審判，因為
我們一切所作的都要向祂交帳。 
 
    第八節說：「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
是弟兄」，「欺壓人」就是仗勢欺人，勉強別人讓步；「虧負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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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別人的便宜，從別人身上得著不該得的好處，叫別人無辜地受損。 
 
羅馬書十三章第八節曾經這樣說「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欺壓人和虧負人的
都是違背了愛的原則。哥林多人不但欺壓人，虧負人，而且「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既是弟兄就都是在基督裏同蒙恩召的，可見他
們不但違背了基督徒普通做人的道德原則，而且也沒有顧到弟兄之間
主裏的那個親密關係。我們看主耶穌為我們的緣故，情願吃虧，腓立
比書第二章第六到第八節說：「祂雖然與神同等，卻反倒虛己，取了
奴僕的形像，成了人的樣式……，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上這段我們要注意，保羅並不是說，基督徒不應當在法院或法
庭上求審斷，保羅乃是說教會裏面一定要先審斷，如果沒有教會先處
理就跑去法院，這樣子是表示我們不知道神給我們有審斷的權柄；不
是說基督徒不可以上法院，因為保羅自己就上告於該撒，他上告該撒
的原則因為是對方沒有信主，他必須要到法庭中有一個公正的判斷，
免得以後他一傳講福音就有人可以隨意的來審斷他，對那些不信主的
人，保羅必須要上法庭。所以我們跟沒有信主的人發生了糾紛是可以
上法庭處理的，因為政府也是神所設立，職分、權柄也是從神而來的，
而政府的權柄是處理一般的民間事務，所以我們是可以上法庭的。 
 
    若兩個人都是基督徒，在同一個教會的裏面，一定要先經過教會
同工的處理，教會的牧者和教會的長執會的處理，如果教會已經處理
了，結果沒有辦法解決，好像說有一個欠人家的錢，自己明明可以還，
但是他就是不還，那麼教會出面處理了，他還是不還，還是不理，那
麼主耶穌的教導原則我們就可以應用。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15～17 節 就是我們前面所講過的 他講說，「15倘
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
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16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
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17 若是 不
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就是當他是外人，就可以去，到了法院，藉著法律來處理。所以保羅
說，如果教會沒有先處理，就跑到法院去處理，這樣子是不對的，哥
林多教會就是這個問題。另外一個情況，假如這個法官是基督徒，而
我們不是到那不義的人面前，而是到信主的法官面前，我們就可以不
必透過教會嗎？這也是不對的。法院的處理是第二步，一定要先教會
來處理，若他不聽，不聽，一再不聽，那麼就把他當作是外人，外人
就當按國家的法律處理。 
 
    所以打官司的原則：基督徒原則上是不打官司，最好是為主名的
緣故寧可吃虧，寧可損失，這是最好的。但有的時候，實在是太不講



5 

 

理了，沒有辦法，所以教會一定要先處理，若仍然不能解決，那麼才
交給法院去處理，後面這句話保羅沒有明講，不過保羅他是自己這樣
作，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必要時，對外人是可以上法院的。 
 
    第九節跟第十節說「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10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第九節跟第十節描寫是非信徒的罪行，在這裏所列的，除了四種罪以
外，其它的都跟第五章第十節到第十一節所談的是一樣。「姦淫的」
是淫亂中的一種，特別是指婚姻之外的性關係；「作孌童的」是指那
些失去男性人格，沉溺於不足為外人所道的奢迷淫樂中，無法自拔的
人，也是指男妓而言；「親男色的」是指同性戀者；「偷竊的」就是小
偷，當時的人非常討厭他们，因為當時的房子很容易讓人家侵入的，
而他們特別喜歡兩種地方──公共浴室和公共運動場，在那裏他們偷
竊洗澡的人或是運動的人，他們的衣物。其實前三種是屬於「淫亂
的」，是進一步的描述不道德的性關係，後面那一種是屬於「貪婪的」
是指一種取之不道的罪。 
 
    第十一節保羅說：「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表示從前他們
有人活在這樣的光景中。「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字，「但如今你
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你們曾經是不潔的，你們中間有人曾作過上述的這些惡事，「但」是
呢，你們已經因相信主耶穌得到潔淨了，你們因為洗淨而從世界分別
出來，與你們周遭的社會有所分別，已被永恒、公義的神稱你們為無
罪而稱義了，宣判你們為無罪而稱義了。 
 
    保羅在這裏也說明一個基督徒所應該有的生命，他們已經蒙恩得
救了，不該再像從前沒有信主的光景，而應該活出信了主以後的新樣
式來，所以第十一節的話是警戒信徒的。從另外一角度來看，這幾節
也可能在警戒哥林多教會中間那些假弟兄，保羅提醒他們：不能單單
憑加入了教會就可以承受神的國，必須有實際的生命上的改變，因為
得救的信心當與他的行為相稱的，而這些罪是那些不能承受神國的罪
人才犯的，是信徒所不該犯的，假若他們仍然持續在這種罪中生活，
就證明他們所宣告的信仰不是真實的。 
 
二、信徒生活自由 (6:12～20) 
    接下來是在十二到二十節，保羅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在討論經文
之前，我們要攷慮到哥林多人的背景，我們必須要記住不論保羅關於
這個主題說了些什麼，淫亂的罪在哥林多這個城中已經是屢見不鮮
了，它不僅僅是一個極普通的罪，更糟的是哥林多的哲學家和教師們
根本不看它是罪。當時哥林多有一個口號，是當時希臘哲學家很多人
用的，所謂的「犬儒學派」或者是「斯多亞學派」，一直到以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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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諾斯底學派」都強調的是「凡事都可行」，當他們有了智慧，有
了知識，不但認識了這個現象界，也認識本體界、認識物質界、也認
識理念界，他們能夠超脫而得自由了，「凡事都可行」，這句話是哥林
多人常常講的。 
 
    十二節到二十節可以分為兩個部份：第一，是原則的敘述；第二，
是原則的運用。 
 
 1. 信徒生活原則 (12 節) 
    在第十二節中「凡事我都可行」一共重複了兩次。「凡事」是指
我們人類生活中間一切必要的恩賜和能力，就好像我們日常生活、我
們行事所需要的恩賜和能力，以及我們的本能。對基督徒而言，是生
活的自然本質，是合宜而且是自由的，基督徒不是被召來否定人的一
切本能活動，這是第一個原則是自由。但值得注意的，保羅在這裏是
引用哥林多的領袖和教師們所說的話，在當時享樂主義派的論調，他
們說「凡事都可行」，是不要自我限制、拘束，只要盡情的享樂，來
表達自己超越與自由，而保羅說作一個基督徒並不表示這個人必須要
抑制他所有這個天然的能力和本能，但是與他們所認知的有所差異，
基督徒乃是在基督裏的自由。 
 
    如果第一個原則顯示基督徒生活的自然性，那麼第二個原則就顯
明了它的超自然性，也就是說一切自然的事都需要在屬靈的超自然的
事物管理之下。所以保羅首先指出來「但不都有益處」，「益處」是指
什麼？就是我們所說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合宜，不一定方便可
行。希臘文的意思就是「彼此相關」，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不是單獨
活著，我和其他的人是息息相關的，可能有些事我做了，對我無妨，
但卻無益於我和別的基督徒之間的關係，因此這些事是沒有益處的，
所以有些事別人能作，我不能作，因為作了無益，不能增進我與別人
的關係和責任，甚至對神的事工、神的榮耀有損。 
 
    其次是「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可行的事可能會轄
制我、束縛我，它可能成了我的律法，控制著我。這裏的第一個原則
是自由：「凡事我都可行」，在基督徒的經歷裏面，沒有任何的自然的
力量受壓抑的，而第二個原則是所有的力量都要受到限制，受到管
理，都是要在聖靈的節制下來運行的。這是一種雙重的關係：第一，
我跟別人的關係，包括我對人、我對神，凡事不一定都是有益處的；
第二，對我的影響，「總不受它的轄制」，不讓自己成為它的奴隸，而
違背了主。「凡事我都可行」是我們在基督裏的自由，可是這個自由
要受到兩個前題的限制，就是所行的事必須是「有益的」，是「不受
它的轄制的」。 
 
 2. 信徒生活運用 (13-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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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節，那是講到原則的運用，相當地明顯，保羅接著就舉出
一個例子，在第十三節「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
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哥林多
人說食物是為肚子，肚子是為食物，這兩樣都會毀壞，這一句話沒有
錯，食物需要肚腹來裝填，肚腹需要食物來維持身體，但兩者都是次
要的，它們都是短暫的，會朽壞的，是無法長久存在的，所以他們接
著就進展到凡物都可吃，什麼都可以吃了，有的人確實的有偶像的知
識，也有真神的知識，什麼都可吃，他們連外邦人在偶像廟中祭拜偶
像後的宴席，祭偶像之物他們也吃 (這件事我們以後還會再談到)，然
後他們就應用到一個不合理的結論──「身子是為肚腹，肚腹是為身
子」，然後更發揮到變成「身子是為著性，性是為著身子」，因為他們
認為食慾和性慾都是人的本能，就好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食色性
也」，與靈性無關，是身體上自然的需要，同樣無須要克制，所以他
們就去跟娼妓聯合，但保羅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食物
為肚腹，肚腹為食物，兩樣都會壞，是可以的，可是我們身子不是為
淫亂，身子是為主，要跟主聯合，是主的身子，不能夠犯淫亂，跟娼
妓聯合，因為兩性的關係直接的影響到人格和信徒與主基督的關係，
他們把「凡事都可行」亂加應用，保羅說這樣是不對的。 
 
    保羅說：「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這裏所
說的是身子，而不是肉體。新約聖經裏面常用肉體來描述那種完全降
服在物質慾望的生活態度，而這個地方身子是指神創造的一部份，是
指一個完整、健全、理想的身子，是我們肉身在基督身體上的地位。
請注意他在這段話裏面宣告有關身子有三件事情：第一在十三節：「身
子乃為主……主也是為身子」；第二在十五節：「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
肢體」；第三在十九節：「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首先，保羅用對比來說明神將如何毀壞短暫的事物，如今他論及
到基督徒的身子，指出它不是短暫的，而永存的，因為神要照祂的旨
意叫這身子復活，以成就祂的計劃，也就是說若順服在神的主權，完
全在聖靈的控制下，那原先可行的事就更為可行，保羅不單單是講到
身子是為主，而且主是為身子，祂供應身子一切的需要，好叫身子的
功能在神的管理下，行合宜的事。 
 
    接著他十五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
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 
「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我們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肢體不能
單獨地離開身體而行動，因此我們若犯姦淫，就是污穢了基督所有的
肢體，因此我們不能把基督的肢體任意行淫，像娼妓的肢體一樣，而
且主在設立婚姻的時候他講到：「二人成為一體」，乃是指正常的婚姻
關係中夫妻的性關係，就是夫妻兩個人的聯合；若與娼妓行淫，就是
與她聯合了。保羅在第十七節說：「但我們是與主聯合的，便與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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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靈」，主在世上的時候，祂一切的能力都在聖靈控制下，雖然凡
事祂都可行，但為了祂的重大使命，有些事未必有益處，祂從來不渴
望作一切可行的事，祂也不讓那些事來轄制祂。信徒乃是與主發生生
命的關係，與主聯合，又領受神兒子的靈，當然就與基督成為一靈，
所以應該像祂一樣在聖靈控制之下來行事。 
 
    第十八節，保羅提醒信徒怎麼樣才不至落於淫亂的罪中，就是「逃
避」，不是抵擋，是要及早逃避，而不要讓試探有一點機會。他接著
說：「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
的身子」；這段不太容易來解釋，有些解經家說這句「人所犯的無論
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是當年哥林多自由派的一個口號，那麼保羅
在這裹糾正他們的不對，而指出他們說，「行淫的」不是在身子外，
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加爾文解釋這一段的經文 他說「保羅並不
是不承認還有其他別的罪，也得罪自己的身子，不過是說: 別的對身
子有污點的罪，沒有比行淫更甚的」。其他罪雖然跟身子有關，但並
未與自己身子以外的人聯合。 
 
    最後保羅說，在第十九節：「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殿是指裏面的至聖所，跟三章十六節
為同一個字，指聖靈實際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說你們已經從神領受了
聖靈，你們不再是屬自己的人，不能任意而行，六章二十節說 ：「因
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重價買來的」，是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與生命買贖回來的，不只是
我們的靈魂，也包括我們的身體，因此「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要知道我們與主耶穌是成為一體的，聖靈在我們心中居住，我們
與別人是息息相關的，有些事是有益處的，有些事是無益處的，最重
要是身子是要在一切思想、責任、功用上都受主所管理。所以真正認
識十字架的福音、復活的福音，又有聖靈運作的人，他不會活得很隨
便。 
 
思考問題: 
 1.弟兄姊妹若有彼此相爭的事，怎麼處理? 為何要如此處理?  
 2.我們信徒生活與自由的關係如何?  
 3.我們如何在身子上榮耀神? 
 

 


